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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者按：本刊1982年第7、8 两期刊载五所财经院校简介后，我们陆续收

到一些读者来信，询问函授招生、考试、入学、待遇等问题。 我们根据读者来

信的要求，请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干校办公 室作 了解答，现刊载于后，供同志们

参考，并做为我们对读者来信的答复。

一、开展函授教育的

意义和作用

函授高等教育同电大、夜

大学等一样，都是我国高等教

育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它不同于

全日制大学，不需国家大量投

资建设校舍、购置设备，不需

要建制一支庞大的教师、行政

管理及其他辅助人员队伍。特

别在当前我国财力、物力比较

困难的条件下，函授高等教育

是一种既可为四化培养专门人

材，又可以给国家节省大量资

金的很好的教育形式。
函授教育对提高当前我国干部队伍的知识化、专业

化水平，将发挥重要的作用。仅就全国财税干部的整个

队伍来看，近几年财税系统充实了一批新生 力量，他

们中的绝大多数未受过财经专业的大中专教育，缺乏必

要的财税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，同当前的工作要求不相

适应。例如：内蒙古自治区财税干部8，000多人中，受

过财经专业大中专教育的约占 5 %，其中受过高等财经

专业教育的只占 1 %左右。要改变这种状况，只靠全日

制财经专业大中专教育是远远不够的。函授高等教育确

是解决这个需要与可能的矛盾的一个有效途径。仅以中

央财金学院在内蒙古自治区招收财政专业和工业企 业

财务会计专业函授生来看，1982年共计招收500名，如果

以后几年均按这个指标继续招生，十年后全自治区将有

5，000名财税干部受到高等财经专业的教育，占全自治

区财税干部的60%以上，那该是一个多么可喜的变化！

从上分析不难看出，函授教育对改变我国干部队伍

专业知识缺乏的状态，提高广大在职干部队伍的知 识

化、专业化水平，将显示出特别重要的作用。

二、函授的培养目标

为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，加速人材

培养，尽快提高广大经济管理人员的社会主义经 济理

论、专业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，本院函授专科以马列主

义、毛泽东思想为指导，采取以函授自学为主、面授为

辅的方式和方法，为国家培养具有大学专科水平的又红

又专的财政工作和财务会计工作的专门人材。
通过三年函授学习，学员应能较好地理解社会主义

经济建设的基本理论和党的经济方针、政策及法规；应

能较好地掌握财政、税收及会计专业的基础理论、基本

知识和基本技能；提高分析、研究与解决财政、税收及

会计工作实际问题的能力；达到全日制高等财经院校专

科毕业的水平。

三、函授招生的对象、条件和专业

按照教育部的规定，函授招生要以在职人员为 对

象，实行对口培养。根据这个原则，本院财政、工业企

业财务会计两个专业的函授招生主要面向财政税务 部

门、建设银行以及工交企业、事业单位的财会工作者。
凡报考本院函授生的人员，必须具备以下几个 条

件：

1.拥护中国共产党，热爱社会主义祖国，遵守劳

动纪律，有志为实现祖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努力学

习。
2.具有高中毕业或相当于高中毕业的文化程度。
3.身体健康，有坚持业余学习的能力。
4.具有二年或二年以上工龄。
5.现职工作性质与投考专业基本一致。
1982年中央财金学院函授招生的专业是：财政专业

和工业企业财务会计专业。1983年的招生专业待财政部

的统一部署和学院具体商定后再另行公布。
高等函授学校一律不招试读生和旁听生。

四、考试的时间、地点和内容

1.考试的时间：

中央财金学院1982年函授招生已考试完毕。明年拟

继续招收函授生。考试的时间大约在六月上、中旬。
2.考试的地点：

由于函授是对口招生，学员主要来自财税部门和非

财税系统的财务会计人员。所以，招生考试的地点要由

学院会同有招生任务的省、市、自治区业务主管 部门

（函授站）就地组织考试。1982年主要在北京、河北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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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西、内蒙招生，1983年除在华北地区招生以外，将根

据学院的实际情况，逐步面向西北地区招生。
3.考试的内容：

根据教育部（82）教工农局字002号文件精神，财

经类专业的考试科目为：政治、语文、数学、历史、地

理五门。由于我院具体条件的限制，经请示教育部同

意，1982年我院函授招生的考试科目定为：政 治、语

文、数学三门，免试历史、地理。但1983年必须按教育

部统一规定的五个科目进行招生考试。
4.命题的范围和录取的办法：

根据教育部规定，高等学校函授招生要按照现行普

通高级中学或工农业余中等学校高中课本范围命题。试

题的深度广度要能反映出确实具有高中毕业的文 化程

度。
函授生的录取按教育部规定的办法从高分到低分

具体划定分数线，择优录取。并坚持德智体全面考核，
统一平衡。对那些在全国和省、市、自治区影响较大的

先进工作者、劳动模范、新长征突击手等先进模范 人

物，按照教育部的规定，在同一个 分 数 段内可优先录

取。

五、函授的教学方式和方法

这是由函授教育的特点所决定的。

函授的教学方式和方法是以自学为主，辅以面授。

由于函授是以在职人员为招生对象，对口培养，学员可

以根据院校规定的教材和参考书，结合自己的工作 实

践，有重点地进行自学，并把所学理论用于指导自己的

工作实践。教师可以根据学员在自学中普遍存在的实际

问题，定期地、有针对性地进行面授、辅导和答疑，并

把学员在实际工作中总结出来的丰富经验和新的 见解

充实到教学活动中去，加强教材建设，从而达到理论联

系实际的目的。

六、毕业后的待遇

我院财政、工业企业财务会计两个专业函授学制均

为三年。学员学业期满，各门学科成绩及格，发给大学

专科毕业证书，国家承认其学历。
按照国务院（1980）228号文件精神，函授专科、本

科毕业生“在工作使用、评定职称和进行套改问题上，
应与全日制高等学校同类专业毕业生同等对待。”

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干校办公室

简
讯加强对税收工作的领导

严格税收集中统一管理

本刊讯：最近，北京、天津、陕西、辽宁、贵州、

四川等省、市人民政府，根据国务院批转财政部《关于

清查偷漏欠税情况和加强税收工作的报告》精神，结合

本地区的实际情况，先后作出加强税收工作的决定，并

发了通知。在通知中，强调了以下几点：

一、税收管理制度必须集中统一。各地在通知中指

出，税收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，一定要维护国家

税收法纪的严肃性，在税收管理上必须坚持集中统一，
不能各行其是，不能超越权限擅自处理税收负担问题。
各地、各部门不得擅自改变税率，不得超越权限自行决

定减税、免税。辽宁省人民政府在通知中，要求各地对

以前的减免税情况进行一次检查，凡是违反税收政策和

税收管理体制规定的，必须纠正过来。今后，各地减

税、免税的文件一律要通过财政税务部门下达。
二、税务干部力量必须充实和加强。陕西、天津等

省、市人民政府在通知中指出，税务干部力量与当前税

收工作的要求不相适应，要求各地选拔优秀青年充实税

务部门，迅速建立走一支革命化、年轻化、知识化、专

业化的干部队伍。各级地方政府务必采取措施，支持税

务部门搞好这项工作。贵州省人民政府要求各地、州

（市）、县要按照国务院要求，限期完成招干任务，招

收条件必须按有关规定办理，不得降低标准。通知要求

省财政学校要附设税务干部训练班，各地、州（市）、

县也要配备专职人员负责新增干部和在职人员的 培训

工作。
三、税务机构设置必须健全和加强。陕西等省人民

政府，在通知中要求各级政府迅速健全和加强税 务 机

构。要求各地、市、县财税机构一律分设，市、县以下

按经济区划设立税务所，较大的工矿区可设立税 务 分

局，作为市、县税务局的派出机构，干部由市、县统一

管理。黑龙江、吉林、陕西、四川等省人民政府，最近

按照国务院的决定，提高省税务局的地位，扩大其职权，

省税务局长由副厅长级干部担任，内部设置处的建制。
各省、市人民政府在通知中要求各级政府加强对税

收工作的领导，定期听取税务部门的汇报，督促检查税

务部门贯彻执行税收政策，完成税收任务，及时解决税

收工作中存在的问题，支持税务干部秉公执法，开展工

作。对少数违反税收政策法令的偷漏税行为，要及时予

以严肃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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